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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

威文民发〔2022〕1号

各镇街民生保障服务中心：

为进一步深化社会救助领域“放管服”改革，发挥社会救助托

底线和救急难作用，根据《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完善社会救

助体系的实施意见》（威政字〔2020〕55号），结合我区实际，

现就临时救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下放 3000元以上大额临时救助审批权。救助金额在 3000

元以上的临时救助事项，由镇街审批发放。建立重大急难问题协

调机制，对重大急难个案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由救助领导小组

研究制定综合救助方案，完善一事一议档案记录。区级对大额救

助事项全部核查。

二、缩短备用金周转期限。临时救助资金（含小额）由镇街

备用金先行垫付，区镇两级结算期限由季度改为月度，镇街月初

上报救助名单、资金发放凭证复印件、大额救助审核资料。

三、简化证明材料。充分利用大数据减少群众提供材料种类。

通过“山东省社会救助平台”、威海市“威救你”平台的经济状况核

对功能，能够取得住院医疗花费证明的，以平台数据为准，调取

后打印存档，不再要求申请人出具；对群众有异议的花销、平台

未显示花销以及门诊支出等仍可采取发票等方法进行认定，确保



—2—

家庭自负医疗支出金额认定准确。低保、低收入认定等救助事项

审核按照此办法执行。

四、明确个人医疗费用认定范围。严格按照威民发〔2019〕

82号关于个人医疗费用的相关规定，医疗支出是指，申请前一

年内，经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机构减免、医疗救

助、商业保险等救助后，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规定的药

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项目范围内的个人合规自

负医疗费用（含医疗保险、大病保险起付线金额）和按医嘱或说

明用药剂量产生的个人普通门诊自负费用之和。低保、低收入认

定等救助事项审核按照此办法执行。

威海市文登区民政局

2022年 1月 4日


